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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 事件：国家发改委重磅发文，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数据基础制度体系 

2023 年 1 月 1 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求是网发表题为《加快构建中国特

色数据基础制度体系，促进全体人民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的文章。该文章是

自中共中央、国务院于 2022 年 12 月 19 日发布《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

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简称“数据二十条”）后，再次从国家层面强调数据基

础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文章强调“提出数据要素参与分配是中国共产党准确把握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转

型发展趋势，率先在国际上提出的重大理论创新和突破”。文章提到“数据基础

制度建设事关国家发展和安全大局，要统筹推进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

配、安全治理，加快构建数据基础制度体系。未来要统筹发展和安全，通过一系

列细化制度举措，扎实推进“数据二十条”部署的各项任务落实落细，充分激活

数据要素潜能，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增强经济发展新动能，构筑国家竞争新

优势”。 

❑ 解读：构建数据基础制度体系意义重大，要深入推进相关重点任务 

文章就如何加快构建数据基础制度体系提出三大方面。1)深刻认识构建数据基础

制度体系的重大意义。其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之举；

是助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谱写“中国之治”的重要内容；是

增进人民福祉、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是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性课题；2)准确把握构建数据基础制度体系的总体要求。

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树牢底线思维、系统思维；发挥好政府和市场“两

只手”作用，体现效率、促进公平；引导好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上下一盘

棋，统一大市场；传递好包容和审慎两种态度，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3)深入推

进数据基础制度体系构建的重点任务。着力建立数据产权制度、数据流通和交易

制度、数据收益分配制度、数据要素治理制度。稳步构建以“数据二十条”为纲

领的“1+N”制度体系，进一步完善数据产权界定、数据市场体系建设等制度和

政策，更好构建完善我国数据基础制度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体系化制度支撑。 

❑ 观点：数据基础制度体系“四梁八柱”已系统性布局，看好后续细化政策完善 

我们认为，“数据二十条”推动了我国数据要素顶层设计的逐步完善，系统性布

局了数据基础制度体系的“四梁八柱”，历史性绘制了数据要素发展的长远蓝

图，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而此次国家发改委于求是网发布的文章则进一步

强调了我国数据基础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与决心。 

我们判断，伴随“数据二十条”对数据基础制度体系顶层设计的逐步完善，未来

对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等方面细化的政策有望进一步出台

与落实，从而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数据基础制度体系，促进全体人民共享数字经济

发展红利。 

❑ 风险提示 

政策落地不及预期；宏观经济风险；市场竞争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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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23 年 1 月 1 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求是网发表文章 

 
资料来源：求是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浙商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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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投资评级说明 

以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证券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的涨跌幅为标准，定义如下： 

1.买 入 ：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20％以上；   

2.增 持 ：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20％；   

3.中 性 ：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10％之间波动；   

4.减 持 ：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以下。 

 

行业的投资评级：  

以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的涨跌幅为标准，定义如下： 

1.看 好 ：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以上；   

2.中 性 ：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10%以上；   

3.看 淡 ：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以下。   

我们在此提醒您，不同证券研究机构采用不同的评级术语及评级标准。我们采用的是相对评级体系，表示投资的相对比

重。 

建议：投资者买入或者卖出证券的决定取决于个人的实际情况，比如当前的持仓结构以及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投资者

不应仅仅依靠投资评级来推断结论。 

 

法律声明及风险提示 

本报告由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具备中国证监会批复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经营许可证编号为：Z39833000）

制作。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我们认为可靠的已公开资料，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机构（以下统称“本公

司”）对这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也不保证所包含的信息和建议不发生任何变更。本公司没

有将变更的信息和建议向报告所有接收者进行更新的义务。 

本报告仅供本公司的客户作参考之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本公司的当然客户。 

本报告仅反映报告作者的出具日的观点和判断，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

资建议，投资者应当对本报告中的信息和意见进行独立评估，并应同时考量各自的投资目的、财务状况和特定需求。对

依据或者使用本报告所造成的一切后果，本公司及/或其关联人员均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本公司的交易人员以及其他专业人士可能会依据不同假设和标准、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而口头或书面发表与本报告意见

及建议不一致的市场评论和/或交易观点。本公司没有将此意见及建议向报告所有接收者进行更新的义务。本公司的资产

管理公司、自营部门以及其他投资业务部门可能独立做出与本报告中的意见或建议不一致的投资决策。 

本报告版权均归本公司所有，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授权，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发布、传播本报告的全

部或部分内容。经授权刊载、转发本报告或者摘要的，应当注明本报告发布人和发布日期，并提示使用本报告的风险。

未经授权或未按要求刊载、转发本报告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公司将保留向其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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